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县建强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建强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矿建设项目
	石林县石林街道办路星村
	石林建强石英砂厂
	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矿山改扩建项目，总投资110.2万元，项目通过提升产品加工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一条矿石破碎加工生产线，生产规模由现有3万t/a(1.25万m3/a)增加到10万t/a(4.17万m3/a)。改扩建后矿山范围不变，仍为原7个拐点圈定范围。矿山范围内北部已基本开采完毕，本次工程主要在南部开采，开采面积1.92hm2,开采标高不变，仍为2003·1978m，项目道路区0.29hm2，工业场地（破碎站）0.15hm2
	主要环境影响：1、废气2、废水3、固废4、噪声5、生态环境
对应措施：1、采场及道路采用洒水降尘，产品堆放场运输过程中，采用油布遮盖，减速慢行等措施，加强管道洒水装置的维护保障设备能正常运行。2、修建沉淀池、蓄水池及截排水沟，综合废水收集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3、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机械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机油等放危废暂存间由专人管理并设置警示标志，施工过程剥离产生的表土直接用于采空区绿化覆土回填。4、选用低噪设备并加强机械和车辆的维修和保养，保持其较低噪声水平，禁止夜间运营。5、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的开采范围进行开采，禁止随意扩大开采范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员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严禁滥砍滥伐；采取分区开采、逐步回填、及时恢复植被的边开采边恢复方式；委托具有资质单位编制水保方案并严格执行其各项措施。                                                                                              


